
 

表 7 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 

部门：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单位：万元 

预算数 决算数 

合计 
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 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
公务接待

费 
合计 

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 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
公务接待

费 小计 
公务用车 

购置费 

公务用车 

运行费 
小计 

公务用车 

购置费 

公务用车 

运行费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

30.63 0.10 25.50 0.00 25.50 5.03 25.35 3.07 20.03 0.00 20.03 2.25 

注：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。其中，预算数为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数，决算数是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

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。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，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2019 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

 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

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

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25.35 万元，完成预算 30.63 万元的

82.8% 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3.07 万元，完

成预算 0.1 万元的 3128.6% 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

算为 20.03 万元，完成预算 25.5 万元的 78.6% ；公务接待费

支出决算为 2.25 万元，完成预算 5.03 万元的 44.8% 。 

 2019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小于 预算数的主要情

况：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

求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

节约。  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

 2019 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 3.07 万元，占 12.1% 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

20.03万元，占 79.0% ；公务接待费支出 2.25万元，占 8.9% 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3.07 万元。全年使用财政拨款

安排局机关及下属 7 个单位出国团组 8 个、累计 14 人次。开

支内容包括：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、工作磋商 3.07 万元，



主要用于出席股权划转签约仪式，以协助完成公司股权划转

手续和程序，并进一步对境外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；选派

养老与失业保险科相关同志赴澳门参加宣讲会；加大江澳合

作方面政策研究，利用江门市社保卡互联网信息手段，促进

人才交流、青年创业，长者善老、社会保障、企业信息化管

理和劳工社保问题聆听意见，应邀参加澳门江澳两地社保业

务合作座谈会；就澳门劳动法律法规、诉讼制度、最低工资、

劳动监察事务特别是建筑工地监察内容等进行粤港澳三方

交流；赴香港参加劳动争议预防化解处置政策和法律体系。  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0.03 万元，其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 0 万元，2019 年公务用车购置数 0 辆。

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支出 20.03 万元，2019 年局机关及下属

7 个单位 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2 辆，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的汽油

费、维修保养费、年检杂费、养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  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2.25 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出席会议、

考察调研、学习交流、检查指导等进行公务活动的人员，按

规定开支的交通、用餐、住宿等费用 。2019 年局机关及下属

7 个单位 共接待国外来访团组 0 个，来访外宾 0 人次；发生

国内接待 18 次，接待人数共 185 人，主要包括上级部门考察

调研、检查指导等，下级部门学习交流、请示汇报等公务活

动。 


